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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老師您好~ 

本期電子報資料檢索範圍(機關別)包含： 

 

一、中央部會：教育部、衛生福利部。 

二、地方政府(鄉、鎮)：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、
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政府電子採購網 

網址：

http://web.pcc.gov.tw/tps/pss/tender.do?method=goSearch&se

archMode=common&searchType=basic

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

提升學院教師學術績效電子報 

105/03/21 

 

 

出刊 

http://web.pcc.gov.tw/tps/pss/tender.do?method=goSearch&searchMode=common&searchType=basic
http://web.pcc.gov.tw/tps/pss/tender.do?method=goSearch&searchMode=common&searchType=basic


 

-2- 

目錄&檢索範圍及標案名稱(依機關別) 

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……............………...……………….3 

105 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計畫 

教育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........………...……………….5 

★新-「105 年度技專校院南區英語教學資源中心工作」採購案 

衛生福利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........………...……………….6 

105 年度「兒童及少年社區拒毒預防方案實地督導暨培力計畫」 
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.….…......8 

105 年度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職前訓練課程委外案 

勞動部勞工保險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.….…....10 

★新-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辦理「105 年度服務品質滿意度調查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-3- 

 

政府各相關機關部會計畫申請彙總表(截至 105/03/21 檢索) 

編號 1 

機關名稱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

標案編號 T105008 

標案名稱  105 年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計畫 

招標方式 
限制性招標(經公開評選

或公開徵求) 
預算金額 9,793,816 元 

截止投標 105/03/21 17:00 開標時間 105/03/22 10:00 

招標文件 

領取地點 

103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

1 段 21 號 6 樓 

招標文件售價及 

付款方式 

招標文件工本費售價新

臺幣 212 元，先至本處

秘書室繳費後領取。 

開標地點 103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 1 段 21 號 6 樓簡報室 

廠商資格 

摘要 

投標廠商應檢附以下文件，附於投標封套內： 

一、人工領標收據或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（免工本費或機關文件費者免   

  檢附） 

二、投標廠商聲明書 

三、納稅證明資料(最近一期或前一期)  

四、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記錄之金融機構證明文件（查詢日  

  期應為截止投標日前半年以內） 

五、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：投標廠商僅須任一項符合 

  1. 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或團體: 

   (1). 依法核准設立之登記證明文件。 

   (2). 章程：明定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事項者。 

  2. 學校：經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證明文件。 

  3. 其他:  

   (1). 業經核准登記立案之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或就業服務機  

     構。 

   (2). 公設民營機構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  

     促進相關事項者。 

六、服務計畫書 10 份。 

附加說明 

一、自公告日起至 105 年 3 月 21 日於辦公時間內，請至本處秘書室繳費領   

  取或以電話詢洽郵購方式（地址：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 1 段 21 號 6 樓；  

  電話：25598518 轉 6317），或以電子領標下載招標文件。(網址：  

  http//www.geps.gov.tw)。 

二、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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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招標文件工本費售價新臺幣 212 元，先至秘書室出納繳費後領取，採  

  電子領標者免費，(網址 http://www.geps.gov.tw/)下載本機關採購招標文  

  件電子檔，如系統無法正常執行時，請洽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網路中  

  心。 

三、履約期限：自決標日起至民國 107 年 5 月 31 日。(1.辦理視覺障礙者按 

  摩或理療按摩技能之養成訓練：自決標日起至民國 107 年 5 月 31 日止  

  (前項期間含結訓後 3 個月之追蹤在內)。2.除前項以外之課程：自決標  

  日起至民國 106 年 5 月 31 日止(前項期間含結訓後 3 個月之追蹤在內)。 

四、履約保證金：契約金額 1%。 

五、保固保證金：無需繳納。 

六、廠商書面提出疑義期限：105 年 3 月 15 日下午 5 時整。 

七、本處釋疑期限：105 年 3 月 18 日下午 5 時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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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2 

機關名稱 教育部 

標案編號 1050020244 

標案名稱 ★新-「105 年度技專校院南區英語教學資源中心工作」採購案 

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預算金額 2,856,324 元 

截止投標 105/03/25 17:00 開標時間 105/03/28 10:30 

招標文件 

領取地點 

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

路 5 號 

招標文件售價及 

付款方式 

請自行攜帶隨身碟至本部採

購及工程管理科免費拷貝 

開標地點 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 

廠商資格 

摘要 

一、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:公私立科技大學技術學院設有應用外語相關系  

    所，有能力服務南區(含臺南市、高雄市、屏東縣、臺東縣及澎湖縣)30  

    所技專校院及該區辦活動。 

二、投標廠商應附具之證明文件： 

    (1). 設立或立案之文件 

    (2).「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」正本 1 式 3 份(決標後簽約用)。 

    (3). 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。 

    (4). 投標標價清單正本（含經費表）。 

附加說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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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3 

機關名稱 衛生福利部 

標案編號 M05C2271 

標案名稱 105 年度「兒童及少年社區拒毒預防方案實地督導暨培力計畫」 

招標方式 
限制性招標(經公開評選

或公開徵求) 
預算金額 2,500,000 元 

截止投標 105/03/25 09:00 開標時間 105/03/25 10:00 

招標文件 

領取地點 
否 不提供現場領標 

招標文件售價及 

付款方式 
 

開標地點 115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 段 488 號 2 樓 205 開標室 

廠商資格 

摘要 

投標廠商基本資格（具下列資格之一者）: 

一、財（社）團法人團體、公、協、學會(□ 醫療、衛生□ 護理■ 社會  

  福利) 

二、公（私）立大專院校 

三、公立學術研究機構 

四、政府機關及其附屬之研究機構 

附加說明 

一、應檢附之資格證明文件： 

  1. 與本採購案有關之登記或設立證明影本【如：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  

   證明文件、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、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  

   之證明文件（如：法人登記證書）、工廠登記證明文件、許可登記證  

   明文件、執業執照、開業證明、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 

   權機構核發之合法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】。 

   上開證明，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。 

   【注意：依經濟部 98 年 4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802406680 號公告：「直  

   轄市政府及縣（市）政府依營利事業統一發證辦法所核發之營利事  

   業登記證，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，不再作為證明文件。」  

   準此，投標廠商如以營利事業登記證作為資格證明文件，而無其他  

   足資證明之文件者，視為資格不符】 

  2. 廠商納稅之證明：（營業稅或所得稅） 

  3. 營業稅繳稅證明：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  

   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。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  

   證明者，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。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  

   繳納期限者，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代  

   之；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，應一併檢附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  

   文件。 

  4. 所得稅：最近一期之所得稅申報證明文件。 

   依法應繳納營業稅者，應以提供營業稅繳稅證明為優先；營業稅或  

   所得稅之納稅證明，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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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。 

  5. 前述相關證明，下列單位得以組織條例、規程之影本或准予投標之  

   公函正本(附於投標文件內)代之：  

   (1). 公（私）立大專院校 

   (2).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 

   (3). 政府機關及其附屬之研究機構 

二、本案規格聯絡人：葉先生；聯絡電話：02-8590-667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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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4 

機關名稱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

標案編號 1050225 

標案名稱 105 年度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職前訓練課程委外案 

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預算金額 

 預算金額為 0 理由：只   

 授予開班權利，不額外給 

 予費用 

截止投標 105/03/28 08:00 開標時間 105/03/28 09:00 

招標文件 

領取地點 

830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 2 段

132 號 3 樓政風室 

招標文件售價及 

付款方式 
0 元 

開標地點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3 樓第 3 研討室 

廠商資格 

摘要 

一、修正截止投標時間為 105 年 3 月 28 日上午 8 時；修正開標日期為 105  

  年 3 月 28 日上午 9 時 

二、修正「評審須知」之評審會議時間為 105 年 3 月 28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 

  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： 

  1.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：（營業項目登記教育相關項目、公私立各  

   級學校及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專院校、依法登記有案之財團法人或公  

   益社團法人者）。 

  2. 廠商投標文件上所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印文，應與印章印模上印章  

   印文相同。 

  3. 投標廠商聲明書。 

  4. 服務建議書。 

附加說明 

一、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： 

  1. 採郵遞方式者，請以郵遞方式逕寄高雄郵局第一八九 0 號信箱，並  

   請將應附之各項費用、回郵郵票及資料，一併置入領標信封內。  

    (1). 回郵郵票：內附回郵 55 元郵票。 

    (2). 為利投遞，請領標廠商載明聯絡方式及購買標的名稱。  

二、採公開領取者：  

  1. 領取時間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正常上班時間內。  

  2. 領取地點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(地址：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  

   段 132 號 3 樓) 。 

三、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：每份新臺幣 0 元整 。 

四、其他：請詳閱招標文件 。 

五、檢舉受理單位： 

  ※高雄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 

  電話：(07)3368333 轉 3239 傳真：(07)3315313  

  電子檢舉信箱：procure@kcg.gov.tw  

  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二號五樓  



 

-9- 

  ※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電話：（07）3366673 、 080025025  

  信箱：高雄郵政第二二九九號信箱 傳真機：（07）3313655  

  電子檢舉信箱：eth@kcg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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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5 

機關名稱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

標案編號 105116000401 

標案名稱 ★新-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辦理「105 年度服務品質滿意度調查」 

招標方式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預算金額 560,000 元 

截止投標 105/03/30 17:30 開標時間 105/03/31 14:00 

招標文件 

領取地點 

100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

路一段 4 號 11 樓總務科 

招標文件售價及 

付款方式 
免費 

開標地點 100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 4 號本局 1 樓開標室 

廠商資格 

摘要 

一、廠商資格：經政府主管機關登記合格經營與本案相關業務廠商。 

二、廠商應備文件：(如廠商依法令免申請核發本項基本資格證明文件，得  

  免繳驗該項證明文件) 

    1. 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：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、非屬營利  

      事業之法人、機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，或其他  

      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   

      件。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（營利  

      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，不再作為證明文件）。 

    2. 納稅證明（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，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  

      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。不及提  

      出最近一期證明者，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。新設立且未屆第    

      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，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  

      登記公函代之，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，應一併檢附申領統一發票  

      購票證相關文件。納稅證明得以最近一期或前一期相同期間內主管  

      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）；非公司組織及非營利事  

      業單位免附。 

    3. 立案之公、私立大專院校須附參加本案投標之授權同意書或公函。 

    4. 投標廠商聲明書。 

附加說明  

 


